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4）粵0104民訴前調26465號

YANG YAOZU楊耀祖：
本院受理（2024）粵0104民訴前調26465號原告周

思 瑩 與 被 告 YANG YAOZU 楊 耀 祖 【 護 照 號 碼 ：
XXXX84697，美國國籍，出生日期：1986年2月6日】
離婚糾紛一案，因你目前無法送達(下落不明)，依照《中
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三條的規定，向你
公告送達起訴狀副本、證據材料等應訴材料及開庭傳票。
原告訴訟請求：一、請求判決准予原告與被告離婚；二、
請求判決婚生兒子RORY YANG由原告負責攜帶撫養，被
告每月向原告支付兒子撫養費人民幣4000元，直至兒子
RORY YANG年滿18周歲止；三、請求判決被告承擔本
案訴訟費用。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六十日，即視為
送達。你的答辯期、舉證期為公告期滿後的三十日內。本
案定於2025年8月21日下午14:15分在本院第41法庭
（廣州市越秀區倉邊路28號）對本案進行公開開庭審
理，逾期將依法缺席判決。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五年五月十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4）粵0104民訴前調26465號

YANG YAOZU楊耀祖：
本院受理（2024）粵0104民訴前調26465號原告周

思 瑩 與 被 告 YANG YAOZU 楊 耀 祖 【 護 照 號 碼 ：
XXXX84697，美國國籍，出生日期：1986年2月6日】
離婚糾紛一案，因你目前無法送達(下落不明)，依照《中
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三條的規定，向你
公告送達起訴狀副本、證據材料等應訴材料及開庭傳票。
原告訴訟請求：一、請求判決准予原告與被告離婚；二、
請求判決婚生兒子RORY YANG由原告負責攜帶撫養，被
告每月向原告支付兒子撫養費人民幣4000元，直至兒子
RORY YANG年滿18周歲止；三、請求判決被告承擔本
案訴訟費用。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六十日，即視為
送達。你的答辯期、舉證期為公告期滿後的三十日內。本
案定於2025年8月21日下午14:15分在本院第41法庭
（廣州市越秀區倉邊路28號）對本案進行公開開庭審
理，逾期將依法缺席判決。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五年五月十日

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5)粵0106民初5909號
黃若谷：

本院受理的原告黃若海訴被告黃若谷、廣東天合星空通
用航空有限公司、第三人黃嘉陵確認合同無效糾紛一案，因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規定的其他方式無法送
達，現本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
三條之規定，向被告黃若谷公告送達民事起訴狀副本、證據
副本、訴訟須知、應訴通知書、舉證通知書及開庭傳票等相
關訴訟材料。原告黃若海訴請本院判令：1.撤銷黃若谷和廣
東天合星空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簽署的《存量房買賣合同》，
並將廣州市越秀區東風中路天平橫街6號之二、三物業登記
至黃若海、黃若谷、黃嘉陵的名下；2.被告黃若谷、廣東天
合星空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向原告黃若海支付律師費人民幣
30000元；3、本案訴訟費、擔保費、保全費由兩被告承擔。

本公告自發出之日起，經過六十日，即視為送達。被告
黃若谷提出答辯狀的期限和舉證期限均為公告送達期滿後的
三十日內。本院定於2025年8月11日14時15分在本院第二
十四法庭對本案公開開庭審理。逾期未到庭，將依法缺席判
決。

特此公告
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
二二五年五月十日

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5)粵0106民初5909號
黃若谷：

本院受理的原告黃若海訴被告黃若谷、廣東天合星空通
用航空有限公司、第三人黃嘉陵確認合同無效糾紛一案，因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規定的其他方式無法送
達，現本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
三條之規定，向被告黃若谷公告送達民事起訴狀副本、證據
副本、訴訟須知、應訴通知書、舉證通知書及開庭傳票等相
關訴訟材料。原告黃若海訴請本院判令：1.撤銷黃若谷和廣
東天合星空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簽署的《存量房買賣合同》，
並將廣州市越秀區東風中路天平橫街6號之二、三物業登記
至黃若海、黃若谷、黃嘉陵的名下；2.被告黃若谷、廣東天
合星空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向原告黃若海支付律師費人民幣
30000元；3、本案訴訟費、擔保費、保全費由兩被告承擔。

本公告自發出之日起，經過六十日，即視為送達。被告
黃若谷提出答辯狀的期限和舉證期限均為公告送達期滿後的
三十日內。本院定於2025年8月11日14時15分在本院第二
十四法庭對本案公開開庭審理。逾期未到庭，將依法缺席判
決。

特此公告
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
二二五年五月十日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民事判決書

(2024)粵0104民初11973號
林穗枝：

本院受理(2024)粵0104民初11973號原告林穗華、林
穗文訴被告林伯棟、林穗枝繼承糾紛一案，已經審理終
結。因目前無法向被告林穗枝送達裁判文書，依照《中華
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的規定，向你公告送
達上述案件民事判決書，判決如下：廣州市越秀區文德南
路54號1105房由原告林穗文繼承十分之七份額，由原告林
穗華、被告林伯棟、林穗枝各繼承十分之一份額；原告林
穗文、林穗華與被告林伯棟、林穗枝應於本判決發生法律
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內相互協助辦理相應的產權過戶手續，
所涉的相關費用由原告林穗文、林穗華與被告林伯棟、林
穗枝按佔有、繼承比例分擔。本案受理費25200元，由原
告林穗文負擔17640元，由原告林穗華、被告林伯棟、林
穗枝各負擔2520元。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60日，即
視為送達。如不服判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30日內，
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並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
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五年五月八日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民事判決書

(2024)粵0104民初11973號
林穗枝：

本院受理(2024)粵0104民初11973號原告林穗華、林
穗文訴被告林伯棟、林穗枝繼承糾紛一案，已經審理終
結。因目前無法向被告林穗枝送達裁判文書，依照《中華
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的規定，向你公告送
達上述案件民事判決書，判決如下：廣州市越秀區文德南
路54號1105房由原告林穗文繼承十分之七份額，由原告林
穗華、被告林伯棟、林穗枝各繼承十分之一份額；原告林
穗文、林穗華與被告林伯棟、林穗枝應於本判決發生法律
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內相互協助辦理相應的產權過戶手續，
所涉的相關費用由原告林穗文、林穗華與被告林伯棟、林
穗枝按佔有、繼承比例分擔。本案受理費25200元，由原
告林穗文負擔17640元，由原告林穗華、被告林伯棟、林
穗枝各負擔2520元。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60日，即
視為送達。如不服判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30日內，
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並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
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五年五月八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民事判決書
(2024)粵0104民初17477號

方美娟：
本院受理(2024)粵0104民初17477號原告方建華訴被告方美華、方英華、方劍華、方美娟繼承糾紛一案，已經審理終

結。因目前無法向被告方美娟送達裁判文書，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上述案
件民事判決書，判決如下：原告ANDREW KIN WAH FONG(中文名：方建華)、被繼承人Margaret Fong(中文名：潘苑芬)名
下廣州市越秀區解放中路象牙街三巷3號房由原告ANDREW KIN WAH FONG(中文名：方建華)佔有、繼承十分之六份額，
由被告JOSEPHINE MEE WAHLAU(中文名：方美華)、PETER YING WAH FONG(中文名：方英華)、PHILIP KIM WAH
RONG(中文名：方劍華)、ALICE FONG LAU(中文名：方美娟)各繼承十分之一份額；原告ANDREW KIN WAH FONG(中文
名：方建華)與被告JOSEPHINEMEE WAH LAU(中文名：方美華)、PETER YING WAH FONG(中文名：方英華)、PHILIP
KIM WAH RONG(中文名：方劍華)、ALICE FONG LAU(中文名：方美娟)應於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內相互協助
辦理相應的產權過戶手續，所涉的相關費用由原告ANDREWKIN WAH FONG(中文名：方建華)與被告JOSEPHINE MEE
WAH LAU(中文名：方美華)PETER YING WAH FONG(中文名：方英華)PHILIP KIM WAH RONG(中文名：方劍華) ALICE
FONG LAU(中文名：方美娟)按佔有、繼承比例分擔。

本案受理費12800元(原告已預付)，由原告ANDREWKIN WAH FONG(中文名：方建華)與被告 JOSEPHINE MEE
WAHLAU(中文名：方美華)、PETER YING WAH FONG(中文名：方英華)、PHILIP KIM WAH RONG(中文名：方劍華)、
ALICE FONG LAU(中文名：方美娟)各負擔2560元。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60日，即視為送達。如不服判決，可在判
決書送達之日起30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並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五年五月八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民事判決書
(2024)粵0104民初17477號

方美娟：
本院受理(2024)粵0104民初17477號原告方建華訴被告方美華、方英華、方劍華、方美娟繼承糾紛一案，已經審理終

結。因目前無法向被告方美娟送達裁判文書，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上述案
件民事判決書，判決如下：原告ANDREW KIN WAH FONG(中文名：方建華)、被繼承人Margaret Fong(中文名：潘苑芬)名
下廣州市越秀區解放中路象牙街三巷3號房由原告ANDREW KIN WAH FONG(中文名：方建華)佔有、繼承十分之六份額，
由被告JOSEPHINE MEE WAHLAU(中文名：方美華)、PETER YING WAH FONG(中文名：方英華)、PHILIP KIM WAH
RONG(中文名：方劍華)、ALICE FONG LAU(中文名：方美娟)各繼承十分之一份額；原告ANDREW KIN WAH FONG(中文
名：方建華)與被告JOSEPHINEMEE WAH LAU(中文名：方美華)、PETER YING WAH FONG(中文名：方英華)、PHILIP
KIM WAH RONG(中文名：方劍華)、ALICE FONG LAU(中文名：方美娟)應於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內相互協助
辦理相應的產權過戶手續，所涉的相關費用由原告ANDREWKIN WAH FONG(中文名：方建華)與被告JOSEPHINE MEE
WAH LAU(中文名：方美華)PETER YING WAH FONG(中文名：方英華)PHILIP KIM WAH RONG(中文名：方劍華) ALICE
FONG LAU(中文名：方美娟)按佔有、繼承比例分擔。

本案受理費12800元(原告已預付)，由原告ANDREWKIN WAH FONG(中文名：方建華)與被告 JOSEPHINE MEE
WAHLAU(中文名：方美華)、PETER YING WAH FONG(中文名：方英華)、PHILIP KIM WAH RONG(中文名：方劍華)、
ALICE FONG LAU(中文名：方美娟)各負擔2560元。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60日，即視為送達。如不服判決，可在判
決書送達之日起30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並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五年五月八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4）粵0104民訴前調26465號

YANG YAOZU楊耀祖：
本院受理（2024）粵0104民訴前調26465號原告周

思 瑩 與 被 告 YANG YAOZU 楊 耀 祖 【 護 照 號 碼 ：
XXXX84697，美國國籍，出生日期：1986年2月6日】
離婚糾紛一案，因你目前無法送達(下落不明)，依照《中
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三條的規定，向你
公告送達起訴狀副本、證據材料等應訴材料及開庭傳票。
原告訴訟請求：一、請求判決准予原告與被告離婚；二、
請求判決婚生兒子RORY YANG由原告負責攜帶撫養，被
告每月向原告支付兒子撫養費人民幣4000元，直至兒子
RORY YANG年滿18周歲止；三、請求判決被告承擔本
案訴訟費用。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六十日，即視為
送達。你的答辯期、舉證期為公告期滿後的三十日內。本
案定於2025年8月21日下午14:15分在本院第41法庭
（廣州市越秀區倉邊路28號）對本案進行公開開庭審
理，逾期將依法缺席判決。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五年五月十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4）粵0104民訴前調26465號

YANG YAOZU楊耀祖：
本院受理（2024）粵0104民訴前調26465號原告周

思 瑩 與 被 告 YANG YAOZU 楊 耀 祖 【 護 照 號 碼 ：
XXXX84697，美國國籍，出生日期：1986年2月6日】
離婚糾紛一案，因你目前無法送達(下落不明)，依照《中
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三條的規定，向你
公告送達起訴狀副本、證據材料等應訴材料及開庭傳票。
原告訴訟請求：一、請求判決准予原告與被告離婚；二、
請求判決婚生兒子RORY YANG由原告負責攜帶撫養，被
告每月向原告支付兒子撫養費人民幣4000元，直至兒子
RORY YANG年滿18周歲止；三、請求判決被告承擔本
案訴訟費用。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六十日，即視為
送達。你的答辯期、舉證期為公告期滿後的三十日內。本
案定於2025年8月21日下午14:15分在本院第41法庭
（廣州市越秀區倉邊路28號）對本案進行公開開庭審
理，逾期將依法缺席判決。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五年五月十日

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5)粵0106民初5909號
黃若谷：

本院受理的原告黃若海訴被告黃若谷、廣東天合星空通
用航空有限公司、第三人黃嘉陵確認合同無效糾紛一案，因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規定的其他方式無法送
達，現本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
三條之規定，向被告黃若谷公告送達民事起訴狀副本、證據
副本、訴訟須知、應訴通知書、舉證通知書及開庭傳票等相
關訴訟材料。原告黃若海訴請本院判令：1.撤銷黃若谷和廣
東天合星空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簽署的《存量房買賣合同》，
並將廣州市越秀區東風中路天平橫街6號之二、三物業登記
至黃若海、黃若谷、黃嘉陵的名下；2.被告黃若谷、廣東天
合星空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向原告黃若海支付律師費人民幣
30000元；3、本案訴訟費、擔保費、保全費由兩被告承擔。

本公告自發出之日起，經過六十日，即視為送達。被告
黃若谷提出答辯狀的期限和舉證期限均為公告送達期滿後的
三十日內。本院定於2025年8月11日14時15分在本院第二
十四法庭對本案公開開庭審理。逾期未到庭，將依法缺席判
決。

特此公告
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
二二五年五月十日

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5)粵0106民初5909號
黃若谷：

本院受理的原告黃若海訴被告黃若谷、廣東天合星空通
用航空有限公司、第三人黃嘉陵確認合同無效糾紛一案，因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規定的其他方式無法送
達，現本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
三條之規定，向被告黃若谷公告送達民事起訴狀副本、證據
副本、訴訟須知、應訴通知書、舉證通知書及開庭傳票等相
關訴訟材料。原告黃若海訴請本院判令：1.撤銷黃若谷和廣
東天合星空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簽署的《存量房買賣合同》，
並將廣州市越秀區東風中路天平橫街6號之二、三物業登記
至黃若海、黃若谷、黃嘉陵的名下；2.被告黃若谷、廣東天
合星空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向原告黃若海支付律師費人民幣
30000元；3、本案訴訟費、擔保費、保全費由兩被告承擔。

本公告自發出之日起，經過六十日，即視為送達。被告
黃若谷提出答辯狀的期限和舉證期限均為公告送達期滿後的
三十日內。本院定於2025年8月11日14時15分在本院第二
十四法庭對本案公開開庭審理。逾期未到庭，將依法缺席判
決。

特此公告
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
二二五年五月十日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民事判決書

(2024)粵0104民初11973號
林穗枝：

本院受理(2024)粵0104民初11973號原告林穗華、林
穗文訴被告林伯棟、林穗枝繼承糾紛一案，已經審理終
結。因目前無法向被告林穗枝送達裁判文書，依照《中華
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的規定，向你公告送
達上述案件民事判決書，判決如下：廣州市越秀區文德南
路54號1105房由原告林穗文繼承十分之七份額，由原告林
穗華、被告林伯棟、林穗枝各繼承十分之一份額；原告林
穗文、林穗華與被告林伯棟、林穗枝應於本判決發生法律
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內相互協助辦理相應的產權過戶手續，
所涉的相關費用由原告林穗文、林穗華與被告林伯棟、林
穗枝按佔有、繼承比例分擔。本案受理費25200元，由原
告林穗文負擔17640元，由原告林穗華、被告林伯棟、林
穗枝各負擔2520元。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60日，即
視為送達。如不服判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30日內，
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並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
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五年五月八日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民事判決書

(2024)粵0104民初11973號
林穗枝：

本院受理(2024)粵0104民初11973號原告林穗華、林
穗文訴被告林伯棟、林穗枝繼承糾紛一案，已經審理終
結。因目前無法向被告林穗枝送達裁判文書，依照《中華
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的規定，向你公告送
達上述案件民事判決書，判決如下：廣州市越秀區文德南
路54號1105房由原告林穗文繼承十分之七份額，由原告林
穗華、被告林伯棟、林穗枝各繼承十分之一份額；原告林
穗文、林穗華與被告林伯棟、林穗枝應於本判決發生法律
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內相互協助辦理相應的產權過戶手續，
所涉的相關費用由原告林穗文、林穗華與被告林伯棟、林
穗枝按佔有、繼承比例分擔。本案受理費25200元，由原
告林穗文負擔17640元，由原告林穗華、被告林伯棟、林
穗枝各負擔2520元。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60日，即
視為送達。如不服判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30日內，
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並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
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五年五月八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民事判決書
(2024)粵0104民初17477號

方美娟：
本院受理(2024)粵0104民初17477號原告方建華訴被告方美華、方英華、方劍華、方美娟繼承糾紛一案，已經審理終

結。因目前無法向被告方美娟送達裁判文書，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上述案
件民事判決書，判決如下：原告ANDREW KIN WAH FONG(中文名：方建華)、被繼承人Margaret Fong(中文名：潘苑芬)名
下廣州市越秀區解放中路象牙街三巷3號房由原告ANDREW KIN WAH FONG(中文名：方建華)佔有、繼承十分之六份額，
由被告JOSEPHINE MEE WAHLAU(中文名：方美華)、PETER YING WAH FONG(中文名：方英華)、PHILIP KIM WAH
RONG(中文名：方劍華)、ALICE FONG LAU(中文名：方美娟)各繼承十分之一份額；原告ANDREW KIN WAH FONG(中文
名：方建華)與被告JOSEPHINEMEE WAH LAU(中文名：方美華)、PETER YING WAH FONG(中文名：方英華)、PHILIP
KIM WAH RONG(中文名：方劍華)、ALICE FONG LAU(中文名：方美娟)應於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內相互協助
辦理相應的產權過戶手續，所涉的相關費用由原告ANDREWKIN WAH FONG(中文名：方建華)與被告JOSEPHINE MEE
WAH LAU(中文名：方美華)PETER YING WAH FONG(中文名：方英華)PHILIP KIM WAH RONG(中文名：方劍華) ALICE
FONG LAU(中文名：方美娟)按佔有、繼承比例分擔。

本案受理費12800元(原告已預付)，由原告ANDREWKIN WAH FONG(中文名：方建華)與被告 JOSEPHINE MEE
WAHLAU(中文名：方美華)、PETER YING WAH FONG(中文名：方英華)、PHILIP KIM WAH RONG(中文名：方劍華)、
ALICE FONG LAU(中文名：方美娟)各負擔2560元。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60日，即視為送達。如不服判決，可在判
決書送達之日起30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並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五年五月八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民事判決書
(2024)粵0104民初17477號

方美娟：
本院受理(2024)粵0104民初17477號原告方建華訴被告方美華、方英華、方劍華、方美娟繼承糾紛一案，已經審理終

結。因目前無法向被告方美娟送達裁判文書，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上述案
件民事判決書，判決如下：原告ANDREW KIN WAH FONG(中文名：方建華)、被繼承人Margaret Fong(中文名：潘苑芬)名
下廣州市越秀區解放中路象牙街三巷3號房由原告ANDREW KIN WAH FONG(中文名：方建華)佔有、繼承十分之六份額，
由被告JOSEPHINE MEE WAHLAU(中文名：方美華)、PETER YING WAH FONG(中文名：方英華)、PHILIP KIM WAH
RONG(中文名：方劍華)、ALICE FONG LAU(中文名：方美娟)各繼承十分之一份額；原告ANDREW KIN WAH FONG(中文
名：方建華)與被告JOSEPHINEMEE WAH LAU(中文名：方美華)、PETER YING WAH FONG(中文名：方英華)、PHILIP
KIM WAH RONG(中文名：方劍華)、ALICE FONG LAU(中文名：方美娟)應於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內相互協助
辦理相應的產權過戶手續，所涉的相關費用由原告ANDREWKIN WAH FONG(中文名：方建華)與被告JOSEPHINE MEE
WAH LAU(中文名：方美華)PETER YING WAH FONG(中文名：方英華)PHILIP KIM WAH RONG(中文名：方劍華) ALICE
FONG LAU(中文名：方美娟)按佔有、繼承比例分擔。

本案受理費12800元(原告已預付)，由原告ANDREWKIN WAH FONG(中文名：方建華)與被告 JOSEPHINE MEE
WAHLAU(中文名：方美華)、PETER YING WAH FONG(中文名：方英華)、PHILIP KIM WAH RONG(中文名：方劍華)、
ALICE FONG LAU(中文名：方美娟)各負擔2560元。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60日，即視為送達。如不服判決，可在判
決書送達之日起30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並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五年五月八日

曼聯和熱刺不約而同在歐霸盃4強
兩回合 「雙殺」 對手，躋身香港時間5

月22日凌晨在西甲畢爾包主場上演的決賽，亦是歐霸／歐洲足協盃史
上第3次的全英對決。曼、熱在今季英超成績同樣令人慘不忍睹，極
可能雙雙創下隊史的英超最低排名，如今兩隊的成敗就全在歐霸盃之
上；這場決戰可謂 「勝者全取」 ，勝者除了有錦標 「落袋」 之餘，更
重要是一併取得來屆歐聯資格，相反落敗一方就會一無所有輸得徹
底，令這場 「褪色Big 6」 戰頓時又充滿色彩。

大公報記者 譚德龍

「紅魔鬼」 曼聯已肯定創下比上
季第8名更低的英超排名，而暫列第16
位的熱刺亦可能得到比1993至94球季
排第15名更差的結果，兩隊如今唯一
希望就在歐霸盃之上，勝者有錦標、
有歐聯、更有豐厚獎金，敗者除了經
歷隊史最悲慘球季之一外，後續震盪
例如易帥、主力離隊、組軍困難等問
題還會逐一出現。這場繼1972年歐洲
足協盃兩回合決賽熱刺總成績贏狼隊
3：2，以及2019年歐霸盃決賽車路士
4：1大勝阿仙奴後，第3次由兩支英格
蘭球隊合演的歐洲二級盃賽爭霸戰，
將決定 「紅白」 雙方 「天堂或地獄」
的命運。

蒙特回勇利紅魔爭標
手握3球優勢於昨晨次回合返回主

場出擊的曼聯，上半場被客軍中場查
列基沙遠射得手追回1球，易邊後曼聯
仍處下風，但換入美臣蒙特和阿密特
迪亞路就成為轉捩點，前者於72分鐘
動作一氣呵成的射門為曼聯扳平、總

成績恢復3球差距後粉碎對方的反撲
夢，之後卡斯米路、海倫與蒙特攻入
個人第2球助曼聯反勝4：1，總成績大
炒對手 「七個一皮」 。

上季加盟後長期因傷缺戰的蒙
特，近2場入3球，有否極泰來之勢，
他亦興奮的說： 「我等待像這樣的一
個晚上已很久。我每天都努力操練和
抱正面態度，待機會到來時就好好抓
住。」 賽後球迷亦齊聲呼喊蒙特的名
字。

熱刺就成功從北極圈 「生還」 而
回，憑蘇蘭基與柏度樸路下半場各建
一功，作客再贏挪威 「黑馬」 波杜基
林特2：0、總成績贏5：1。不過熱刺
主帥普斯迪高古賽後卻大發雷霆說：
「無論我們（熱刺與曼聯）誰奪標，
結果都會令很多人失望，因為他們認
為我們不值得，但你覺得打入決賽很
易嗎？為何不是前3位球隊都能打入決
賽？盃賽是另一回事，與聯賽表現無
關，只要奪標，又有誰會關心我們在
聯賽的表現呢！」

責任編輯：吳嘉熾 美術編輯：鮑俊豪

曼聯熱刺會師歐霸決賽
今季一盃定成敗 歷來第三次全英隊伍對決

歐霸熱話

B4 體育 2025年5月10日 星期六

▲曼聯球員慶祝大勝。 法新社

▲蘇蘭基（前上）為熱刺建功。 路透社

【大公報訊】安東尼馬菲奧斯又轟入 「靚波」 兼為致勝球送
上助攻，協助貝迪斯經加時後在歐協聯4強以總成績4：3力克費
倫天拿，隊史首度殺入歐洲賽決賽，將與輕取佐加頓斯的奪標大
熱車路士爭冠，而安東尼亦有機會與後者翼鋒查頓辛祖，合演
「曼聯借將對決」 。

繼上周首回合對費倫及上場聯賽對愛斯賓奴 「左右開弓」 轟
入 「世界波」 後，安東尼今場又貢獻金球，右路禁區對出左腳
施射自由球中遠柱彈入，雖然主場的費倫一度憑德國左閘魯
賓高辛斯連入兩球而令總成績扳平3：3進入加時，但安東尼
再發威助攻艾沙蘇利奠勝。儘管有機會首奪歐戰錦標，但貝
迪斯在西甲已篤定至少出線歐霸盃，暫與第5位出線歐聯區亦
只相差1分，故主帥柏歷堅尼不諱言，球隊仍會以在聯賽爭取
前5名為先。

與車路士爭冠軍
首回合已遙遙領先4：1的車路士，回到主場大幅輪換下，

憑中場基蘭賀爾上半場的入球而再小勝1：0，總成績贏5：
1，本月底與貝迪斯爭標，而在近幾圈歐協聯擔當主力的辛
祖，將有機會與用同樣被曼聯 「放逐」 的安東尼上演 「外借魔翼
對碰」 。

【大公報訊】協助利物浦贏得今季英超冠軍的埃
及球星穆罕默德沙拿，昨晚當選本季英格蘭足球先
生，亦是其繼2018和2022年後第3次獲此殊榮，追平
阿仙奴名宿亨利的紀錄。

沙拿今季英超暫時有28球和18次助攻，已刷新38
輪英超的最多入球貢獻紀錄，亦成功助利物浦第2次奪
取英超錦標，所有賽事暫時就有33球、23次助攻。沙
拿今次力壓隊友華基爾雲迪積克而當選，第3至5名依
次為阿歷山大伊沙克、迪格蘭賴斯和般奴費南迪斯。

博維拉客勝曼城派蛋
今晚英超焦點續在前5爭奪之上，落後第5位車路

士3分的阿士東維拉將作客般尼茅夫，後者有機會取得
歐霸盃席位故不會放軟手腳，不過維拉回復一周一賽
應對球員表現有幫助，實力稍高一線之下，不妨小注
「主客和」 維拉客勝。（NOW621及611台明晨零時
30分直播）

回勇的曼城作客喜逢包尾的修咸頓，所有賽事近
8仗7勝1和的曼城更已有射手艾寧夏蘭特復出，今戰
是向主隊 「派蛋」 格，可吼 「波膽」 曼城客勝0：3和
0：4。（NOW621台今晚10時直播）

▲美臣蒙特今仗梅開二度。 法新社

▲熱刺球員賽後慶祝晉級決賽。 路透社

歐洲3大盃賽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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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英超積分
榜排名低至第15和16
位的曼聯與熱刺，卻

肯定有其中一隊能夠透過歐霸盃冠
軍的資格晉身來屆歐聯，反觀歐協
聯兩支爭標球隊車路士和貝迪斯，
目前有機會通過聯賽排名而出線來
屆歐聯，但最終亦有可能雙雙只獲
歐霸盃資格；聯賽踢得一塌糊塗的
有機會參加本應取得前列才能出席
的頂級賽事，反而真正取得前列、
整季表現較優勝的隊伍，卻只能參
與次一級的賽事，實在有點諷刺。

今屆歐霸盃的 「特殊狀況」 ，
近日亦引起目前擔任國際足聯環球

足球發展總監的前阿仙奴領隊雲加
關注，提議歐洲足協應該撥亂反
正，取消歐霸盃冠軍可獲得下一季
歐聯參賽資格的制度，歐霸盃冠軍
就只可取回下一季的歐霸盃資格，
避免 「歐洲聯賽冠軍盃」 更加名不
副實。

歐洲足協當年改制，讓歐霸盃
冠軍獲取歐聯資格，主要原因是令
球隊更有動力去爭標，提升歐霸盃
的競爭性、可觀性和重要性，而背
後無非又是想進一步提高歐霸盃的
商業價值，增加收入罷了，雲加的
建議恐怕只屬一廂情願， 「毫無」
討論價值。 大公報記者譚德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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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歐霸盃進軍下屆歐聯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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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爾包主場將上演本屆歐霸盃決賽。

安東尼助貝迪斯闖歐協聯決賽
歐協聯

貝迪斯（西）VS車路士（英）
時間：5月29日凌晨3時
地點：波蘭弗羅茨瓦夫市立球場

（施拉斯克主場）

歐霸盃
熱刺（英）VS曼聯（英）
時間：5月22日凌晨3時
地點：西班牙聖馬梅斯球場

（畢爾包主場）

歐聯
巴黎聖日耳門（法）VS國際米蘭（意）
時間：6月1日凌晨3時
地點：德國安聯球場（拜仁慕尼黑主場）

▲

安
東
尼
（
左
二
）
在
貝
迪
斯
有
好
表
現
，

一
洗
昔
日
在
曼
聯
不
得
志
的
頹
風
。

路
透
社


